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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郑州市三环再生水管线

资产、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线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原环保”）于

2025年 12月 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郑州市三环再生水管线资产、郑州

市四环再生水管线资产的议案》，中原环保拟摘牌收购郑州市三

环、四环再生水管线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详见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 2025-72）。

二、进展情况

公司与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和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积极

沟通，持续跟进标的资产合规性手续办理情况。其中，根据郑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其官方网站的公告，四环配套中途加压泵

站公示期已于近期结束，预计 3个月内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变更。

根据公司对三环、四环资产合规性手续的全面梳理，目前尚

未办理完成的合规性手续情况、预期办理情况等具体信息如下：



（一）未取得权属证书的资产明细、对应的账面价值及交易

作价

（1）三环管线资产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交易作价

（含税，万元）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三环管线配套工程—
五龙口调度中心（再生水调度中心）

382.73 291.48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三环管线配套工程-南
三环配电间（南三环水源泵站）

354.84 221.16

合计 737.57 512.64

上述资产目前已投入运营，账面价值合计为 737.57 万元，

占三环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1.66%；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512.64万元，占三环资产挂牌价格的比例为 0.84%。

（2）四环管线资产

工程名称 项目明细 管线长度（米）
账面价值（万

元）

评估价值/交易

作价（含税，

万元）

大河路管线工程
大河路主线 9,728.41 5,154.72 5,448.55

大河路中途加压泵站 / 175.25 185.62

西四环管线工程
西四环主线工程 13,980.60 7,960.89 8,406.08

高位水池及泵房 / 6,131.30 6,494.05

南四环管线工程 南四环主线 9,643.04 3,778.06 3,993.42

东四环管线工程 东四环主线 3,236.00 2,096.94 2,226.80

待摊投资

包括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

费、合同公证费及质量监

理费、道路（立交）工程

勘察设计费、工程概算咨

询费、可行性研究费

/ 1,347.73 141.75

合计 - 36,588.05 26,644.89 26,896.27

上述资产仍处于建设期，尚未开始投入运营，账面价值合计

为 26,644.89万元，占四环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31.69%；上述

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6,896.27万元，占四环资产挂牌价格的比例



为 31.67%。

（二）相关权属证书的办理情况

根据公司与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和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的沟通情况，本次标的资产相关权属证书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相关手续办理进度、预计办理期限以及是否承担相应违约责

任等事项具体如下：



资产明细
需要办理

的手续
办理进度 预计办理期限 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如无法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交易对方是否承担相应违

约责任

三环配套工程

建设的五龙口

调度中心、南

三环配电间

不动产证

该资产已经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目前

土地使用权在中原环

保名下。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12 个月办

理完毕。

根据郑州市资源规划局就该事

项出具《证明》确认：“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及规划核实手续变

更至购买方名下后，购买方可持

相关资料，申请办理标的房产的

不动产权证书，办理不动产登记

不存在障碍。”，因此，公司摘

牌并完成资产交割之后，该资产

不动产权证书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根据郑州市政设施中心、郑州市城管局出具的承诺函，

其就郑州市再生水利用三环管线配套工程建设的五龙

口调度中心及南三环配电间的不动产权证书进行承诺，

自三环配套工程五龙口调度中心及南三环配电间资产

交割给购买方之日起 12个月内，其协助购买方办理完

毕不动产权证书，如非因购买方原因导致逾期未办结

的，由此给购买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由其承担。同时针

对该资产的状况，公司与郑州市政设施中心和郑州市城

管局进行了沟通，交易双方将在补充协议中进行约定，

由挂牌转让方协助公司在资产交割完成后 12 个月内办

理完成不动产权证书，若非因公司原因导致不动产权证

书未在前述期限内办理完毕的，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挂牌

转让方承担。

四环资产中的

36 公里管线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证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已

着手牵头组织各相关

单位有序推进该 36 公

里管线的安全技术保

护方案的制定工作，后

续待专家论证后，计划

于 8个月内完成整改，

达到国家安全技术要

求后，申请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12 个月办

理完毕。

根据郑州市资源规划局出具的

证明》，确认上述 36 公里未取

得建设审批手续的管线将由郑

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限期整改，

待上述管线完成整改、达到国家

安全技术要求，并将符合报批条

件的申请资料报郑州市资源规

划局后，该部分资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书办理不存在障碍。

针对该资产的状况，公司与郑州市政设施中心和郑州市

城管局进行了沟通，交易双方将在补充协议中进行约

定，对标的资产中 36公里管线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由挂牌转让方负责办理，在资产交

割完成后 12个月内办理完成，若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办

理完毕，挂牌转让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若因此导

致标的资产被处罚、被拆除、被查封、无法运营等给公

司造成的任何损失，挂牌转让方应赔偿全部损失。



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

证

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办理完成后 1 个月

内办理。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12 个月办

理完毕。

根据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出具的

《承诺函》，确认待上述 36 公

里管线办理完成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后，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办理不存在障碍。

四环配套工程

的中途加压泵

站、高位水池

及其配套泵站

控制性详

细规划变

更

2025 年 11 月 12 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在其官方网站分

别发布《<郑州市惠济

区毛庄镇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局部地块修

改论证报告》、《<郑
州市中原区须水城中

村改造(二期)控制性详

细 规

划 >14-266-K01-03 地

块局部修改论证报告》,
根据上述论证报告，中

途加压泵站的地块用

地性质由道路用地修

改为供水用地；高位水

池及其配套泵站地块

用地性质由公园绿地

修改为供水用地。

公示期已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结束，预

计 3个月完成控制性

详细规划变更。

根据郑州市资源规划局出具的

《证明》，确认四环配套工程项

目（中途加压泵站、高位水池及

其配套泵站）的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土地划拨供应手续、土地使用不

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等办理不存在障碍。

针对该资产的状况，公司与郑州市政设施中心和郑州市

城管局进行了沟通，交易双方将在补充协议中进行约

定，对标的资产中四环配套工程项目（中途加压泵站、

高位水池及其配套泵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由挂牌转让方负

责在资产交割完成后 12个月内办理完成，不动产权证

由挂牌转让方负责在资产交割完成后 24 个月内办理完

毕，若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毕，挂牌转让方应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若因此导致标的资产被处罚、被拆除、被

查封、无法运营等给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挂牌转让方

应赔偿全部损失。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待控制性详细规划变

更后可办理。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12 个月办

理完毕。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证

待取得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后可办理。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12 个月办

理完毕。

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

证

待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后可办理。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12 个月办

理完毕。

不动产证

书

待上述许可证书办理

完毕后可办理。

摘牌并完成资产交

割后预计 24 个月办

理完毕。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成功摘牌收购三环资产、四环资产，将用于再生水工

业利用、城市杂用、清洁能源利用、生态景观补水等领域开发，

有利于加速拓展再生水业务发展，推动公司经营模式从“政府付

费为主”向“使用者+政府”付费的模式逐步转变。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后续可能存在摘牌失败

的风险、交割风险、合规性手续办理风险、四环管线建设风险以

及盈利不达预期等风险，相关风险提示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以公开

摘牌方式收购郑州市三环再生水管线资产、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

线资产暨或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2）。截

至 2025 年 9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 72.07%，本次收购资金

来源中 80%为银行贷款，将增加公司财务费用，且本次拟公开摘

牌的部分资产尚未投入运营，在收购后的两年建设期内将有较大

金额的资本性支出，后续微管网建设也需要持续性投入，公司现

金流及财务状况会持续承压。同时，本次收购资产的未来运营收

入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需计提折旧等固定性支出，实际

经营成效较预期可能存在差距，产生经营性压力。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运营情况把控后续投资建设进度，持续

跟踪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并充分发挥公司已积累的再生水业务



经验和资源优势，增强项目盈利能力，合理控制本次收购带来的

经营风险。同时，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

司财务风险。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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